
115年特殊奧林匹克競賽  
暨參加2027年夏季世界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 

及賽前邀請賽代表隊選拔賽競賽總則 

一、宗旨：中華民國智障者體育運動協會（對外又稱「中華台北特奧會」，以下

簡稱「本會」）為提供國內智障人士以奧運模式之訓練與比賽機會；

同時選拔「參加 2027 年夏季世界特殊奧運動會及賽前邀請賽代表隊」

選手及教練，特訂定本競賽總則。 

二、指導單位：運動部 

三、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智障者體育運動協會 

四、協辦單位：國立新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臺中市立臺中特殊教育學校、嘉義

縣立新港國民中學、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新竹市立自由車場、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新北市政

府，中華民國游泳協會、桃園市龍潭綜合體育園區。 

五、各運動種類舉辦日期（部分暫定）:  

（一）籃球：115 年 3 月 14 日至 3 月 15 日（星期六~日）。 

（二）足球：115 年 3 月 28 日至 3 月 29 日（星期六~日）。 

（三）滾球、桌球：115 年 4 月 25 日至 4月 26 日（星期六~日） 

（四）自行車、網球：115 年 5 月 9 日至 5 月 10 日（星期六~日）。 

（五）田徑、羽球：115 年 6 月 13 日至 6 月 14日（星期六~日） 

（六）曲棍球：115 年 6 月。 

（七）公開水域游泳：115 年 6 月。 

六、各運動種類舉辦地點（部分暫定）： 

（一）籃球：國立新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二）足球：臺中市立臺中特殊教育學校或嘉義縣立新港國民中學 

（三）滾球、桌球：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四）自行車、網球：新竹市自由車場、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五）田徑、羽球：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六）曲棍球：桃園市龍潭綜合體育園區 

（七）公開水域游泳：新北市微風運河  

七、參加對象與資格： 

1.運動員資格： 

（一）運動員年齡須年滿 15 歲(2012年10月16日以前出生者)。運動員應領有



新制  ICF 鑑定證明或具有各級機關適用教育階段內鑑輔會證明屬心智

障礙類者、當年度區域醫院以上開立診斷證明屬心智障礙類者或領有心

理衡鑑報告者，均可透過所屬機關、學校、單位或各辦事處報名參加。 

（二）運動員報名資格：智能障礙類別是屬於下列(1)至(4)可報名。 

 (1)障礙類別屬於第一類且是【b117】。 

 (2)身心障礙證明ICD診斷為【317 318.0 318.1 318.2 319 758.0 

758.9】或【F70 F71 F72 F73 F78 F79 Q90 Q90.9】或換證 

【06】、【16】其中一代碼均可。  
(3)繳交鑑輔會證明者，需另檢附當年度學生證或在學證明，以資證明

符合鑑輔會核發鑑定證明之適用階段。 

(4)選拔賽當年度區域醫院以上診斷證明屬智能障礙或心理衡鑑報告。 

（三）屬於以下 6 種情形均不可報名。  

(1)使用舊式身心障礙證明。 

(2)新制手冊的正面，有效日期已過期。 

(3)新制手冊的背面障礙類別或 ICD 診斷，非屬智能障礙。  

(4)各機關鑑輔會證明未加註智能障礙或未檢附學生證或在學證明者。 

(5)非選拔賽當年度區域醫院以上之智能障礙類證明。  

(6)患有法定傳染病者不得報名參加。 

（四）身體狀況：應經醫院檢查，認定可參加劇烈運動競賽者，證明書自存備

查，並於選手切結書具結。 

2.融合夥伴(以下簡稱夥伴)資格： 

(一) 夥伴年齡須年滿 15 歲(2012年10月16日)以上。 

(二) 本次選拔賽參加融合組(有夥伴之選拔項目)，必須符合【年齡相仿與能

力相近】之規定。 

(三) 年齡相仿： 

   選手(運動員和夥伴)必須年齡相仿。5v5籃球、3x3籃球、足球、滾球、

網球、羽球、桌球的融合運動隊成員必須在以下年齡範圍內參加 2027 

夏季世界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 

(1)如果團隊中的任何成員年齡在 15 -17 歲之間，則團隊中最年輕和

最年長成員之間的差異不得超過 5 歲。 

(2)如果團隊的所有成員都年滿 18 歲，則團隊中最年輕和最年長成員

之間的差異不應超過 20 歲。 

 附註： 

A.選手年齡區段將以參加｢2027年夏季世界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之

組訓參賽為考量。比賽日期：2027/10/16 (依據國際特奧會網站



公告)。 

B.選手的年紀算法採計年齡起始日為出生日期，年齡結束日為

2027/10/16。 

ａ.選手年齡在 15-17 歲組，均需符合 2012/10/16(15歲)之前出

生 - 2010/10/16(17 歲)之後出生期間，年齡差距要≦5 歲，

5 歲是指該隊制性【所有成員】最大年齡與最小年齡的差距。 

ｂ.選手年齡在 18 歲組，均需符合 2009/10/16(18 歲)之前出生，

年齡差距要≦20 歲，20 歲是指該隊制性【所有成員】最大年

齡與最小年齡的差距。 

C .本屆次選拔賽參加融合組，必須符合【年齡相仿與能力相近】

之運動種類有「融合足球」、「融合籃球」、「混合曲棍

球」、「融合羽球」、「融合桌球」、「融合網球」、｢融合

滾球｣。 

(四)能力相近： 

運動員與夥伴應具備相近的能力，能力相近應根據具專業知識之教練所

進行的運動表現評估確認；融合運動並非僅限於高能力的夥伴與運動員

參與。雖然融合運動強調隊員之間具備相似能力的重要性，但並未規定

隊員必須都是高能力者。只要隊員之間能力相近，即使整體隊伍成員能

力較低，仍可組成隊伍參與。 

(五)屬於以下 2 種情形均不可擔任融合夥伴。 

  (1) 已報名參加本次各運動種類選拔賽的教練。 

  (2) 運動員直系親屬或運動員監護人。 

3.教練資格：參加本次選拔賽之教練持有本會核發認證之參賽項目 C 級以上

效期內之教練證，請檢附影本。 

八、競賽方式與規則說明： 

（一）依據國際特殊奧會各種類運動規則及中華民國智障者體育運動協會網

站公告之版本暨本會審訂之競賽（選拔）辦法為準。 

（二）規則中如有未盡事宜，將於技術會議中宣布。 

（三）因應世界賽可能隨時調整參賽項目的能力要求，故本次選拔賽部分項

目將設立選拔標準，通過選拔標準者，獲得選拔抽籤權利。 

九、各競賽種類： 

（一）籃球：男子3對3融合團體賽、女子5人制融合團體賽 

（二）足球：男子7人制融合團體賽、女子7人制團體賽 

（三）融合滾球：（女子、男子） 

（四）融合桌球：（女子、男子） 

（五）融合網球：（女子、男子） 



（六）自行車：（女子、男子） 

（七）田徑：（女子、男子） 

（八）融合羽球：（女子、男子） 

（九）公開水域游泳：（女子、男子） 

（十）曲棍球：混合團體賽 

 註：以上競賽項目請參閱技術手冊。 

十、競賽賽制： 

（一）各運動種類賽程由競賽組依據各參賽單位報名之隊數或成績分組後進

行比賽。 

（二）各運動種類賽制、競賽方式、器材、服裝與相關事宜，訂於各種類技

術手冊中。 

十一、獎勵：依據國際特奧會規章，本競賽各級組第 1、2、3 名頒發金、銀、

銅獎牌;第4至 8 名頒發緞帶。 

十二、報名辦法： 

（一）一律採用網路報名，並由各機關、學校、單位於中華台北特奧會網路

報名系統先申請帳號，一個單位只會核准一個帳號，待核准後方可報

名。所填報名參加選拔賽之個人資料，僅供本次選拔賽相關用途使

用。機關、學校、單位報名需有蓋有單位之正式官章。 

（二）網路報名上傳之選手與隊職員照片務必為清晰之證件照（不得為生活

照），另身心障礙手冊證明必需含手冊正、反面且清晰並符合前述第

七項：參加對象與資格所述之代碼且應於年限內。 

（三）網路報名請從中華台北特奧會網站進入主頁，點選網路報名；或直接

輸入網址，點選競賽報名並填寫資料。  

（四）隊制性的參賽項目，各單位取隊名原則為單位簡稱 A、單位簡稱 B…

或單位簡稱 1、 單位簡稱 2…。（例：高雄特教 A、高雄特教B 或

高雄特教 1,高雄特教 2） 

（五）下載並填寫活動告知同意書【附件一】 

（六）報名費：每人 300 元（含領隊、隊職員及運動員）。 

1.繳交方式：請使用 ATM、臨櫃匯款至本會帳戶，請備註單位名稱。 

2.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智障者體育運動協會， 

(臺灣銀行 民權分行，銀行代碼 004，帳號：0460-0100-5878)。 

（七）網路報名後，務必列印出之報名表紙本加蓋機關戳章後，連同活動告

知同意書、報名費匯款憑證影本、教練證影本等等資料，於網路報名

截止日期翌日(以郵戳為憑)之前寄出，逾期者或資料不完全者，視同

報名不成功，並退件處理之。 



（八）報名地址：103026 台北市大同區昌吉街 55 號 2 樓 213 室(中華台北

特奧會競賽報名小組 收） 

（九）報名時間：詳閱各種類選拔賽技術手冊之網路報名時間。 

（十）聯絡人：李先生  TEL：02-25989571 

十三、技術會議：各參賽單位應於比賽當日前往指定地點辦理報到（詳各種類技

術手冊）與領取資料，並參加技術會議。 

十四、申訴：有關選手資格之申訴應於賽前 30 分鐘向競賽組提出（申訴書如附

件二），其他有關競賽時所發生之申訴，應由領隊或教練於該項比

賽結束後 30 分鐘內以書面提出申訴（申訴書如附件三），並繳交

新台幣 5,000 元保證金。如申訴成立則退回新台幣 5,000 元保證

金，申訴失敗，沒收其保證金，並列入大會活動經費收入。 

十五、爭議判定： 

（一）規則有明文規定者以裁判之判決為準。 

（二）規則無明文規定者以技術委員會之判決為終決。 

十六、罰則： 

(一) 參加本次選拔賽選手及教練除須符合第七項「參加對象與資格」規

定外，亦需遵守2027年世界賽主辦單位之各項規定，入選者如未能

於規定時間內取得符合世界賽主辦單位要求之資格或本會要求之文

件等資料，本會將取消選拔賽取得之入選資格。 

(二) 運動員或夥伴如有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出場比賽者，經證實即取消

其參賽資格、已得或應得之名次與成績，並收回已發給之獎牌。  

(三) 參加團體運動項目之團隊，如有選手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出場比

賽，取消該隊之參賽資格。但判決以前已賽之場次不再重賽。 

(四) 運動員或夥伴經查報名不實冒名頂替出賽又抽籤入選者，經證實即

取消其參賽資格及已得或應得之名次、成績及入選資格。  

(五) 運動員或夥伴資格爭議於賽前30分鐘未被提出，但比賽期間經檢舉

查證後，如確實資格不符應立即終止比賽。  

(六) 如有上述(三)-(五)款情事並經查證屬實者，除取消該隊繼續參賽之

資格，情節嚴重者，得取消該單位及教練參加本會後續辦理115至

117年各項選拔賽及年度全國賽事。 

(七) 當融合隊伍未落實「有意義的參與」原則時，將依進行以下裁處： 

（1）分組賽：以具體例子向該隊教練說明其隊伍未遵循「有意義的參

與」原則的情況，並指出必須改進之處。教練將被告知若情況未

改善，將會受到處分。 



（2）決賽： 

Ａ.口頭警告：在分組賽結束後，若被認定隊伍第一次違規，將依照各

項運動的競賽規範給予口頭警告。各運動項目之特定規範將決定比

賽應如何以及何時暫停以進行警告，例如裁判暫停。警告內容須記

錄於正式比賽紀錄表或相關文件中，並由帶隊教練負責。 

Ｂ.處分： 

a.個別選手或教練處分（依各運動項目規則，例如：換人、技術

犯規、警告、黃牌、驅逐出場等） 

b.隊伍層級（例如：球權變更、比賽沒收、取消資格） 

Ｃ．領隊將被通知相關處分並參與後續處理程序。 

(八) 具學生或公教職員身分者，若違反前述(三)-(四)款規定時，由本會

函請所屬主管機關議處。 

十七、附則： 

（一）每位選手限報名同一場次內之一個運動種類之一個項目參賽。 

（二）各運動種類選拔賽女子運動員不得參加男子組之競賽項目(混合曲棍

球除外)。 

（三）請各單位詳填報名表上各項競賽相關成績。 

（四）參賽單位人員午餐、保險由主辦單位統籌辦理。活動為參賽選手投

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保險額度為每人身體傷亡新臺幣 300 萬元、

每一事故身體傷亡新臺幣 1,500 萬元、每一事故財物損失新臺幣 

200萬元，保險期間內總保險金額為新臺幣 3,400 萬元整），以保

障參與者之權益。 

（五）大會活動流程，將於賽前一週公告於本會網站，請參賽單位自行下

載。（http://www.soct.org.tw） 

（六）有關選拔事宜，由本會選訓及選拔委員會統籌處理。 

（七）本次賽會列為參加 2027年夏季世界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及賽前邀請

賽選拔依據。 

（八）本競賽總則之相關條文依本會之解釋為依據。 

十八、各運動種類競賽暨選拔賽遭遇不當性騷擾申訴管道（通報處理流程詳如附

表一） 

申訴電話：02-25989571 申訴傳真：02-25989491 

申訴信箱：chinesetaipei@soct.org.tw  服務人員：OOOOO 

十九、本競賽總則經運動部000年00月00日運適(四)字第0000000000號核備函實

施，若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公佈之。 

http://www.soct.org.tw/
mailto:chinesetaipei@soct.org.tw


【附件一】、活動告知同意書 

1.貴會得於法律許可之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上述個人資料 

※法定告知事項：本會向您取得之個人資料包含：姓名、身份證統一編號、地址、電話、

電子郵件地址等資料。本會蒐集、處理及利用您個人資料之目的為：提供教育或訓練、

促進醫療服務、服務與資源連結、服務使用者資料管理、本會調查研究與統計分析、對

提供或贊助服務經費或物資之單位的成果呈現、行銷以及會務活動使用。本會將遵守

「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妥善保護您的個人資訊。就您的個人資料您得依據個人資料保

護法向本會主張如下權利：查詢、閱覽、複製、補充、更正、刪除及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若您欲行使上述權利，請您親自於上班時間以電話或傳真與中華台北特奧會。您亦可拒絕提供相

關之個人資料，惟將無法及時享有中華台北特奧會提供之相關活動與獲取各項資訊之權利。 

2.貴會得於法律許可之範圍內，使用本人肖像權及背景資料 

本會僅會在活動之文宣及網站相關內容：如海報、簡介、月(年)刊、單張、教學及宣導

錄影帶、網站及其他媒體中使用；或提供媒體報導、拍攝及轉載：如報紙、電視、雜

誌、網站及其他媒體，以上使用皆做為公益用途。如蒙貴家長同意，本會保證運用貴子

弟之肖像及背景資料於公益用途，若有違反上述聲明之行為，貴家長得隨時終止本會之

使用權。 

3.意外事件及醫療緊急處置 

本人於活動期間，若因緊急意外情況須緊急就醫時，同意本會擇就近醫療單位就醫。若

在處理過程中，不幸發生人力無法抗拒之情事時，同意拋棄對本會之損害賠償請求

權，不為任何請求，但因本會之故意或重大過失所致者，不在此限。 

4參賽相關 

本人在了解「本活動為體育性質活動，具有潛在風險性，且部分賽事為劇烈運動競賽」之情

況下，同意參加「115 年特殊奧林匹克競賽 暨參加 2027年夏季世界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及賽

前邀請賽代表隊選拔賽」，並遵守比賽一切規定。 

本人已詳讀參賽相關報名資訊、活動內容、活動規範，並確認提供之各項資

料正確無誤，且在完全了解內容後，親自簽立本同意書，以示負責。 

此致 

中華民國智障者體育運動協會(中華台北特奧會) 

立書人姓名： （請務必簽章） 

立書人家長姓名：  

（特奧運動員及未滿 18 歲之融合夥伴家長務必簽章） 

 

 



【附件二】 

選手資格抗議書 

抗議事由 

 

所屬單位 

 

參賽種類項目 

 

抗議事實 

 

證件或關係人 

 

單位領隊 
(簽章) 

單位教練 
(簽章) 

抗議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繳交保證金 

伍仟元 

(收款人簽章) 

□  抗議成立，退回保證金。 

(收款人: ) 

□ 抗議不成立，沒收保證金。 

(收款人: ) 

運動競賽組裁定 

 



【附件三】 

競賽事項申訴書 

申訴事由 

 

時間及地點 
時間：  月  日  時  分 

地點： 

申訴事實 
 

證件或關係人 
 

單位領隊 
(簽章) 

單位教練 
(簽章) 

申訴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繳交保證金 

(伍仟元) 

(收款人簽章) 

□ 申訴成立，退回保證金。 

(收款人: ) 

□ 申訴不成立，沒收保證金。 

    (收款人: ) 

裁判長意見 

 

技術委員會判決 

 

 

選拔委員會召集人： (簽章) 

附註：凡未按各項規定辦理之申訴案件概不受理。 



【附表一】 

 


